
晋城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bookmark: casenumber]
申请人：山西某化工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晋城市生态环境局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市环罚×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12月22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受理后，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案件延长审理期限三十日。经书面审理，本案现已审结。
[bookmark: proposer_statement1]申请人称：一、申请人企业备案通过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于生产产生的固体废物脱硫石膏未要求建设贮存设施。申请人在建设之初，于2017年6月在被申请人处备案通过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固体废物贮存堆放的环评报告意见是：一般固体废物采用厂家回收、送灼烧炉焚烧等措施，并未强调要求建设专门的贮存设施。申请人生产产生的脱硫石膏与泽州县某工贸有限公司、晋城某水泥有限公司长期签订有《脱硫石膏买卖合同》，对生产产生的脱硫石膏由这些企业及时清运利用。2022年6月23日生态环境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之所以堆放有约1100立方石膏，是因为某水泥有限公司和某工贸公司近期生产不正常、停产的原因，从而导致了暂时滞运。但申请人为了避免污染，对堆放石膏采取了篷布遮盖措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规定，产生关于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申请人生产产生的固体废物脱硫石膏已与前述两家企业签订有清运利用合约，不属于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情形。
[bookmark: _GoBack]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作行政处罚具有违法重复处罚之嫌。2022年3月25日，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在落实《晋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转办山西某化工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环境问题的函》时，阳城分局认定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是“厂区西侧道路积尘严重，副产品脱硫石膏露天堆放，未采取苫盖措施”，并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申请人罚款48000元，并未告知申请人对脱硫石膏的堆放不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的填埋污染控制标准》。阳城分局的处罚决定下达后，申请人公司积极改正，对露天堆放的脱硫石膏采取了苫盖措施，而被申请人仍以同一违法事实对申请人给予430000元的巨额罚款，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
四、申请人公司将固体废物脱硫石膏临时贮存于厂区南侧仓库旁的违法行为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并且及时改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在没有证据证实申请人对脱硫石膏临时贮存的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而且在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1日为申请人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后，申请人当即进行改正，不应再对申请人作出430000元之巨的罚款处罚。
综上所述，在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并且以实际行动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营造优质营商环境的新形势下，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轻微违法行为处罚过重、重复处罚，请依法撤销或改变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
[bookmark: by_proposer_statement1]被申请人称：2022年6月23日，执法人员对申请人进行了现场检查。查明申请人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申请人将固体废物脱硫石膏（类别代码：65，约1100m³）贮存在厂区南侧仓库旁，未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进行贮存，申请人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防护措施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十）项的规定，按照《山西省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G-9的要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上述行为处以罚款肆拾叁万元整。
一、申请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贮存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5.1.3规定，贮存场和填埋场一般应包括以下单元：a) 防渗系统、渗滤液收集和导排系统；b) 雨污分流系统；c) 分析化验与环境监测系统；d) 公用工程和配套设施；e) 地下水导排系统和废水处理系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设置）。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上述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
本案中，申请人备案通过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于生产产生的固体废物脱硫石膏之所以未要求其建设贮存设施，是因为申请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登记表》中承诺其产生的固体废物脱硫石膏会及时送至某水泥综合利用，不存在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情形，其提出的复议理由第二项也自认该事实；所以未要求其建设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场所。申请人虽与某水泥等签订了清运合同，但其认可其未将固体废物脱硫石膏清运，而是将固体废物脱硫石膏（类别代码：65）（约1100立方）贮存在厂区南侧仓库旁。因此，申请人在未建设固体废物贮存设施、场所的情况下贮存固体废物，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十）项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罚合法。
2、 被申请人未重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本案申请人提出的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于2022年3月左右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与本案的行政处罚并非针对申请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被申请人系执法人员于2022年6月23日在对申请人进行检查时新发现的申请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的处罚，系新的违法行为。且申请人在调查询问笔录中陈述“申请人两年内没有受过上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  
三、申请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是否采取整改措施仅是计算申请人处罚金额的其中一个裁量要素，申请人并非初次违法，其将约1100m³固体废物脱硫石膏贮存在厂区南侧仓库旁，数量较多，并非轻微违法，其贮存的固体废物脱硫石膏因没有建设防渗系统也给土质造成了一定危害。
综上，申请人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
经审理查明：2022年6月23日，被申请人晋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在申请人山西某化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发现申请人固体废物脱硫石膏贮存在厂区南侧仓库旁，未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贮存。2022年6月30日，被申请人立案。2022年8月1日，被申请人以邮寄方式向申请人送达晋市环责改字×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申请人立即改正以上违法行为；送达晋市环罚告字×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申请人拟对其罚款人民币43万元整，其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2022年11月30日，被申请人作出晋市环罚×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申请人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防护措施的行为罚款人民币43万元，同日以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
[bookmark: opnion]本机关认为：申请人经营范围包括石灰和石膏制造，被申请人现场检查时发现申请人产生的脱硫石膏堆放在厂区南侧仓库旁。首先，根据《一般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GB/T 39198-2020），可知脱硫石膏属于非特定行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可知工业固体废物是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即申请人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脱硫石膏为工业固体废物。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可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本案中，申请人与晋城某水泥有限公司签订了脱硫石膏买卖合同，但该公司因为生产不正常、停产导致申请人产生的脱硫石膏不能及时清运，申请人生产的脱硫石膏堆放在其厂区南侧仓库旁，未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5.1.3建设贮存设施。故申请人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贮存工业固体废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四十条之规定，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第十项、《山西省生态环境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G-9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43万元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
申请人提出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所作行政处罚系重复处罚。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作出的阳环罚字〔2022〕3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可知晋城市生态环境局阳城分局系2022年3月25日对申请人进行检查时发现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本案系被申请人执法人员于2022年6月23日在对申请人进行检查时发现新的违法行为，且被申请人现场检查时申请人处于生产状态。因此，申请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市环罚×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复议机关作出如下决定：
对被申请人作出的晋市环罚×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予以维持。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申请人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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